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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2年 3月 25日，由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申请地方标准的立

项，根据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的《关于印发 2022 年青海省地方标准

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青市监函〔2022〕119 号)，批准《家畜布鲁氏菌

病流行病学调查技术规范》地方标准的制定(项目编号 DB63JH-018-2022)。

（二）起草单位

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三）主要起草人

姓名 性

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李秀英 女 高级兽医师 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项目申报，主要执笔

人，标准 5、6、7、9；

规范性附录 D；规范

性附录 E；规范性附

录 F；规范性附录 G；

规范性附录 H；规范

性附录 I；编制说明

李万顺 男 高级兽医师 海北州刚察县哈尔盖镇兽医站
规范性附录 A；标准

4.1

张立成 男 高级兽医师 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规范性附录 B；标准

4.2

傅义娟 女 高级兽医师 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项目协调

林元清 男 兽医师 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规范性附录 C

炊文婷 女 兽医师 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标准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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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 女 兽医师 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标准 3.2

逯玉 女 高级兽医师 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标准 8

胡广卫 男 高级兽医师 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标准 3.3

应兰 女 兽医师 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标准 3.4

宋长芳 女 助理兽医师 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标准 3.5

巨金玲 女 助理兽医师 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标准 3.6

杨峻鹏 男 助理兽医师 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标准 3.7

张晓英 女 兽医师 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标准 3.8

马艳萍 女 兽医师 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标准 3.9

冯洪恩 男 兽医师 都兰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标准 3.10

陈继勇 男 高级兽医师 玉树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标准 3.11

张德才 男 兽医师 都兰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标准 3.12

仁增 男 高级兽医师 共和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标准 3.13

马元莲 女 兽医师 互助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标准 3.14

多杰才旦 男 高级兽医师 果洛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标准 3.15

陈长江 男 兽医师 湟源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标准 10.1

铁富萍 女 兽医师 海晏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标准 10.2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布鲁氏菌病（以下简称布病），是由布鲁氏菌属细菌引起的人与动物共

患的变态反应型传染病，藏语称为“切纳”（即流产病）。该菌对人、家畜

和野生动物均有很高的致病性。动物以流产、胎衣不下、睾丸炎、附睾炎、

关节炎等为特征，人感染后表现为急性发热性疾病，可发展为有严重并发症

的慢性失能性疾病。人的感染直接或间接来自于动物，其中牛、绵羊、山羊、

猪及其副产品是最重要的传染源，严重影响公共卫生安全。我国将其列为二

类动物疫病，是当前我国动物疫病防控的重点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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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疫病防治工作关系食物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关系社会和谐稳定。

青海省是我国五大牧区之一，牦牛和藏羊为青藏高原独具地域特色的优势动

物资源，是我省牧区的主要支柱产业。全省就牦牛存栏 470多万头，接近全

国的一半，藏羊 1200 多万只，被誉为“世界牦牛之都，中国藏羊之府”。

扎实做好家畜布病防治工作是全省农牧业农牧区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重要

的民生工程。据《青海省畜禽疫病志》记载，1954 年，省畜牧厅兽医诊断

室从大通种牛场、三角城种羊场等地牛、羊流产胎儿中首次分离出牛种和羊

种布鲁氏菌，证实了省内家畜布病的存在。1965 年青海省成立了布病防治

工作领导小组，标志着全省布病综合防治工作的开始。从 20世纪 60年代开

始至 2015 年，畜间布病防治工作先后经历了检疫、免疫、免疫效果考核和

监测、扑杀阳性畜四个阶段，截止 2006年年底，全省 8个市（州）、39个

县（市、区）全部达到并通过国家规定的“稳定控制区”标准考核验收。但

之后随着各地“布病防治工作组”的撤销，畜间布病防治工作逐步松懈，再

加上畜间贸易的频繁，外地牲畜的调入流动，省内布病疫情开始回升，局部

地区严重反弹，给畜牧业生产造成了较大损失，也给农牧民群众身体健康带

来严重威胁。

2009年，省农业农村厅兽医局印发了《青海省 2009年布鲁氏菌病结核

病监测防治方案》（青疫控[2009]03 号），制定了“监测、免疫、扑杀及

无害化处理、消毒、流通监管”的综合防治措施；2013 年，青海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印发了《青海省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青政办[2013]62号），将布病纳入全省 19种优先防治病种二类动

物疫病的第一位；2014 年，农业农村部印发《常见动物疫病免疫推荐方案

（试行）》（农医发[2014]10号），将青海等 15个省份确定为布病感染一

类地区，要求以县为单位，连续 3年对牛羊实行全面免疫。根据农业农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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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结合全省历年畜间布病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的分析评估，2015

年省农业农村厅兽医局印发了《青海省牛羊布鲁氏菌防控技术方案的通知》

（青农医[2015]167号），确定了“分区域防控、免疫与监测相结合、检疫

与监督相结合”的防控原则，将海北州、海南州、海西州、黄南州、玉树州

和果洛州确定为免疫区，使用布病活苗（S2 株）对 5 月龄以上牛羊开展布

病免疫接种工作，但对种畜及调运、串换的种公畜不免疫；将西宁市、海东

市确定为非免疫区，开展监测、检疫和淘汰阳性畜等净化处理工作。目前省

内畜间布病病防治仍处于免疫临床发病阶段。

布病为人畜共患病，人与动物之间传播有很强相关性，城镇化和畜牧业

的发展，加之动物饲养和食品加工缺乏防控措施，导致布病传播，这给公共

卫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风险。青海省地方病控制所对我省 1958-2013年从人

体分离到的 43 株布鲁氏菌进行分型鉴定结果均为羊种布鲁氏菌，表明羊种

菌是全省人间布病的致病菌。据统计，2009-2014年共报告布病人间新发病

例 316人，无死亡病例，并且人间布病发病地区逐年扩大，新发病例逐年增

多，病例主要中在达日、久治、共和、海晏、河南、祁连、天峻等县。感染

数、患病数、发病数由高到低依次是牧区、城镇、半农半牧区、农业区。职

业人群发病率最高，主要为从事布病疫苗生产、牲畜养殖、贩运人员。

 2017-2019年青海省累计报告人间布病病例 301例，其中 2017年发病率为

0.45/10 万，2018 年为 1.81/10 万，2019 年为 2.72/10 万，发病率逐年上

升。301 例病例分布在 26 个县（市、区），排在前 3 位的是门源、都兰和

海晏县。职业分布排在前 3 位的依次为农民占 31.89%，牧民占 25.58%，动

物防疫者占 20.27%。301例病例中感染方式依次为育肥贩卖、饲养、动物防

疫、加工和食源。截至 2022年，全省人间布病发病率达到了 16.4755/10万，

排全国第 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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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省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养殖密度不断增

大，动物及动物产品流通日益频繁，家畜布病传播机会增多，防控难度增大。

自 2015 年我省重新调整家畜布病防控策略，畜间布病感染得到了有效的控

制。通过几年持续性的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工作，2016-2019年全省家畜布

病阳性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但近几年种牛持续呈现较高的阳性率，是最危险

的传染源。但自 2020 年 3 月份以来，省内湟源、湟中等县连续上报人间感

染布病病例，如不加强畜间布病防治，不仅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农牧业发展和

农牧民增收，还将严重危害公共卫生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为贯彻落实《青

海省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年）》中提出的“有效控制重大

动物疫病和主要人畜共患病，引导和支持企业开展疫病净化，努力实现重点

疫病从有效控制到净化消灭”的防控目标，自 2015 年起，省农业农村厅兽

医局组织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全省种牛场、种羊场及模奶牛场开展布

病净化工作。2019 年 3 月 1 日，青海省政府与农业农村部签署了《共建青

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示范省合作框架协议》，制定了《2019 年青海省牦牛

藏羊原产地可追溯工程试点建设实施方案》等一系列配套文件，形成了一整

套发展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政策体系。创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示范省，是我

省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设计。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十四五”全国畜

牧兽医行业发展规划》（农牧发〔2021〕37 号）中支持开展布病净化场和

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和生物安全隔离区，启动布鲁氏菌病无疫小区评估建设。

《国家动物疫病监测与流行病调查计划(2021—2025 年)》（农牧发〔2021〕

11 号）开展布病等重点优先防治动物疫病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工作。注重

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在布病等动物疫病分区防控中的应用，结合加强重

大动物疫病防控延伸绩效管理，开展监测与流行病学调查工作评价。

流行病学作为一个独到的科学领域，在家畜布病防控工作中担当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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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及时开展疫情溯源和追踪，查清传入风险途径，开展风险监测，第一

时间掌握疫情，拔点灭源，发挥了关键性作用。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

心起草《家畜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调查技术规范》，本规范的事实主体是全

省各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专业技术人员及村级防疫

员、民间兽医等，具有广泛的社会性。本规范的制定，持续性开展家畜布病

流行病学调查，系统性地开展家畜布病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和技术推广。通过

对家畜布病现场问卷调查、流行病学监测、数据分析、风险分析等流行病学

调查工作，定期开展疫情风险评估，全面掌握家畜布病发生发展规律，科学

判断其发生风险和流行趋势，系统评估流行状况和防控效果，不断提高和完

善该病预测预警、风险防范和防控水平，科学有序推进常态化防控工作，为

家畜布病防控策略的制定、实施牛羊种畜场和规模奶牛场创建布病净化场工

作评估验收和启动布鲁氏菌病无疫小区建设评估提供技术支撑。同时，建立

家畜布病流行病学大数据库，保障我省畜间布病防控和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准

确和坚实有力的科学依据。

三、主要起草过程

流行病学调查在 2015 年我省重新调整家畜布鲁氏菌病防控策略方面提

供了技术支撑。项目批准后，2022年 2～3月份为查阅资料、整理汇总和标

准初稿起草阶段。先后收集查阅了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布鲁氏菌病防控技术

要点（第一版）》（疫控卫〔2022〕172号）、《全国畜间人畜兽共患病防

治规划（2022-2030）年》（农牧发〔2022〕31号）、《动物疫病净化场评

估管理指南》《动物疫病净化场评估技术规范》（疫控监函〔2021〕第 156

号）、《当前主要动物疫病流行趋势及防控建议（2020 年）的通知》（农

牧发〔2020〕第 33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无规定动物

疫病小区评估管理办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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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种用动物健康标准》等一系列家畜布鲁氏菌病政策法规。同时，查

阅了 SN/T 2436-2010《山羊和绵羊布鲁氏菌病检疫规程》、GB/T18646-2018

《动物布鲁氏菌病诊断技术》、DB63/T 1269-2014《动物疫病监测样品采集、

保存及运送技术规范》、DB63/T1373-2015《家畜布鲁氏菌病防控技术规

范》、DB63/T1500－2016《牦牛种畜场布鲁氏菌病净化技术规范》、

DB63/T1548 － 2017 《规模化奶牛场主要疫病净化技术规范》、

DB63/T1652-2022《病害动物及病害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技术规程》等国内

有关家畜布鲁氏菌病诊断、监测、实验室检测样品采集的有关资料，并进行

了详细的概括和总结，结合起草人多年从事动物疫病流行病学调查、监测、

样品采集、实验室诊断的工作经验和青海省实际写出草稿。5～6 月份为草

稿征求意见阶段，经认真征求和咨询国家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及外来病中心

等有关专家和基层专业技术人员意见和建议，再次对文稿内容进行了修改，

形成送审稿。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

（一）本标准按照国家标准 GB/T1.1—2009的规定进行编写，除一般性

原则外，最主要的是要符合省内实际情况。

（二）坚持“通俗性、实用性、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原则，力求

标准内容通俗易懂、易操作、易推广。

（三）经查新，本规范目前无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

（四）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条款，与现行的国家法律、法规、标准没有冲突。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一）标准内容

主要包括规范术语和定义、确立家畜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调查人员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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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准备、确定调查范围、开展调查问卷、流行病学监测、数据分析、风险分

析、书面报告。

（二）主要方案措施的确定

1、适用于本规范中的术语和定义。包括预期流行率、置信水平、可接

受误差、预定流行率、发病风险等频率测量工具定义；调查问卷、流行病学

监测、病例定义等调查方法的定义；风险评估、风险管理等疫病发生风险评

估定义；其他定义。

2、家畜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调查准备。包括人员和物资准备。每个发

病场点的调查通常以 3人为一组即流行病学人员、实验室人员、联络人。根

据家畜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特征，调查物资即车辆和物品做了明确要求，调

查期间，车辆不得携带无关物品，必要时，在车内铺塑料布防止污染。车辆

往返场户前后须清洗消毒。物品包括生物安全防护用品、垃圾袋、自封袋、

标签和记号笔、调查表、采样登记表、真空采血管或 10-20ml 注射器、采

样箱等调查及采样材料。

3、确定家畜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调查范围，包括：种畜场、奶畜场、

规模饲养场、散养户、活畜交易场点、屠宰场点；有流行病学关联的无害化

处理场点、公路检查站、动物指定通道、运输车辆等流通环节；区域内布鲁

氏菌病易感野生动物。

4、根据家畜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特征制作调查问卷表，开展现场问卷

调查，以问卷形式收集部分流行病学调查数据。调查内容包括：养殖场户在

一定时间段内家畜布鲁氏菌病感染临床发病、死亡、母畜空怀和流产、病死

畜无害化处理、免疫、监测、检疫等信息；家畜活畜交易场点、屠宰场点等

环节布鲁氏菌病临床发病、检疫、检测、无害化处理、环境卫生等信息； 

按不同的调查场点完成流行病学调查表附录 A、附录 B、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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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开展流行病学监测。

（1）建立病例定义。包括建立可疑病例、疑似病例、确诊病例。其中

可疑病例的判定包括流行病学标准、临床诊断标准和剖检症状标准。按照

《布鲁氏菌病防治技术规范》的要求建立。

（2）确定抽样框。家畜种畜场、奶畜场、规模饲养场、散养户、活畜

交易场点、屠宰场点以及与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相关联的其他环节家畜群。

（3）选择抽样方法。依据随机原则，按家畜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调查

的目的、调查范围及家畜群规模大小等，可选择简单随机抽样、系统抽样、

分层抽样、整群抽样、多阶段抽样、以风险为基础的抽样等概率抽样方法。

（4）样本量的计算。掌握流行率的样本量计算：适用于家畜群特定时

段内布鲁氏菌病感染状况指标的抽样；估计比例的样本量计算涉及到的预期

流行率、置信水平、可接受误差和群体大小四个参数；预期流行率根据历史

数据确定；置信水平一般定为 95%；可接受误差，抽样公式中误差值不能大

于预期流行率；群内数量较大时，随着个体数的增多，抽样数量趋于恒定；

样本量计算公式见附录 D；总体较大时，95%置信水平条件下，不同预期流

行率、不同可接受误差的具体抽样数量见附录 E。证明无疫或发现疫病样本

量计算：适用于证明家畜群无布鲁氏菌病感染或发现布鲁氏菌病为目的抽样；

确定样本量的大小涉及预定流行率、置信水平、群体大小和诊断试验敏感性

四个参数；具体样本量计算公式见附录 F；95%置信水平、诊断试验敏感性

100%情况下,不同预定流行率、不同总体大小的具体抽样数量见附录 G。比

较比例的样本量计算：适用于比较不同区域家畜布鲁氏菌病流行率、抗体合

格率或比较不同疫苗免疫效果等是否有差异的抽样；计算样本量时,需要考

虑所比较群体中的比例、置信水平和效度,具体样本量计算公式见附录 H；

不同置信水平、不同效度、不同比例之差的具体抽样数量见附录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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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样品的采集、运输与保存按 DB63/T 1269执行。

（6）样品检测按 GB/T 18646规定的方法检测。

6、数据分析

利用收集到的家畜布鲁氏菌病调查数据，使用 Excel 或 SPSS 等软件

进行数据录入和整理。描述家畜布鲁氏菌病发生过程的时间、空间和群间分

布。仔细审核材料，综合分析临床、实验室及流行病学特征，从病原、传播

途径和宿主等环节通过数据分析提出疫源、传播途径等分险因素假设，并进

行验证，提出针对性的防控建议。

7、风险分析

（1））风险评估

从家畜布鲁氏菌病发生历史和地理分布状况，分析包括野牦牛、岩羊等

易感野生动物分布状况，家畜及其产品流通状况，人类活动，饲养方式，公

共服务管理水平等本辖区影响畜间布鲁氏菌病发生的主要风险因素和传入

本辖区的可能途径。掌握家畜布鲁氏菌病流行率和发病风险，科学判断家畜

布鲁氏菌病发生风险和流行趋势。同时，布鲁氏菌病发生对家畜养殖业、农

牧业经济、 环境生态、公共卫生后果及对家畜及其产品流通等影响进行后

果评估。

（2）风险管理

制定家畜布鲁氏菌病防控措施、建立预警系统和监测系统、落实扑杀补

偿制度、建立实施无疫小区计划、恢复生产等风险管理措施和决策。

（3）风险交流

风险交流贯穿于整个风险分析期间，风险评估结果和风险管理措施应从

家畜养殖场户到政府部门得到充分的讨论和认可。并及时将收集到的风险信

息及意见、风险评估的结果、风险管理的措施等，向相关政府部门和家畜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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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场户进行通报。

8、书面报告

（1）流行病学调查报告

调查过程中，调查人应填写流行病学调查表，对调查信息进行综合分析、

整理、描述家畜布鲁氏菌病流行的总体情况，分析引起暴发或流行的主要原

因，提出控制措施并效果评价。

（2）风险分析评估报告

结合家畜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调查报告，对布鲁氏菌病发病风险因素的

产生条件及发展轨迹、布鲁氏菌病疫情发生的概率、疫情对家畜养殖场户及

社会的危害以及制定风险管理措施等完成家畜布鲁氏菌病发生风险分析评

估报告。

9、问卷调查表格附录 A-附录 C。包括养殖环节、活畜交易场点、屠宰

场点易感动物现场流行病学调查表格。

10、流行病学监测样本量计算方法包括附录 D、附录 F、附录 H；检测

抽样数量表包括附录 E、附录 G、附录 I。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初稿共征求了 4 家单位的意见，分别是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

（国家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和外来病中心）、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大学院校）、 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标准起草单位）、大通县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标准使用单位）。共提出意见 9个，工作组采纳意

见 9个。征求意见汇总见表 1。

   表 1 地方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序

号

标准的章、

条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单位（人员）

处理意见

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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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4.4

建议删除 7.4.4相关内容，该条“以

风险为基础的抽样”内容与 7.4.3

重复，同时删除附录 J

中国动物卫生

与流行病学中

心  赵雯

采纳

2 5.3 建议添加 5.3中的调查范围

中国动物卫生

与流行病学中

心  沈朝建

采纳

3 7.1；7.2
建议添加 7.1的内容；建议 7.2添加”

活畜交易市场”

青海省动物疫

病预防控制中

心  蔡金山

采纳

4

参考文献；

附录 D；附

录 F；附录

H

建议将参考书目《兽医流行病学调查

与监测》列入参考文献；建议将附录 D、

附录 F、附录 H 计算公式修改为正确

格式

青海省畜牧兽

医科学院  蔡进

忠

采纳

5

附录 A；附

录 B；附录

C

建议将附录 A中的“规模养殖类型及

种类”修改为“规模养殖类型及畜

种”，并修改相关内容为“种畜

场”、“奶畜场”、“规模饲养场”

和“合作社”，畜种单另列出；附录 A

“动物来源”项添加“通过指定通

道入境：□A.是 □B.否；是否用备

案车辆运输：□A.是 □B.否。”内

容；将附录 A中的“养殖卫生”项修

改为“生物安全”，并补充相关内容；

附录 B 和附录 C 列项中的各选项统

一由大写字母排序

大通县动物疫

病预防控制中

心  杨继元

采纳

2023年 4月 28日，起草单位申请省农业农村厅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

对文件初稿开展了预审工作。6家单位参加了预审会，分别是省农业农村厅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国家动物卫生与流

行病学中心和外来病中心）、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标准起草单

位）、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青海大学、海南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标准使用单位）。预审会 5家单位专家提出意见 12个，起草单位根据预

审会专家意见对标准草稿进行了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预审意见汇总见表

2。

表 2 地方标准预审意见汇总处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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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的章、

条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单位

（人员）
处理意见及理由

1 3.1；7.6

 修改 3.1中“疾

病”、“事件”；

7.6 格式需要重

新组织和调整

中国动物卫生

与流行病学中

心  沈朝建

将 3.1 中的“疾病”修改为

“动物布鲁氏菌病”、“事件”

改为“感染”；7.6 中的“按 

DB63/T 1373 执行”修改为

“按 GB/T 18646 规定的方法

检测”。

2 3.8、3.10；

删除 3.8、3.10

定义，在本文件

中是非关键定义

词汇

青海省动物疫

病预防控制中

心  蔡金山

已删除 3.8、3.10定义内容

3
5.1；5.2；

5.3

根据本省实际，

5.1 添加“奶畜

场”，修改整个

文件中“活畜交

易市场”和“屠

宰场”调查场点

表述；添加 5.3

内容

青海省畜牧兽

医科学院

蔡进忠

5.1添加“奶畜场”、并将“规

模养殖场”改为“规模饲养

场”、“活畜交易市场”、

“屠宰场”修改为“活畜交易

场点”和“屠宰场点”、删除

“农贸市场”；5.2 添加“流

通”；添加 5.3内容。

4
7.2；7.3；

7.4.1.3

修改添加 7.2、

7.3中部分内容；

7.4.1.3 中内容

在在 3.9 中已定

义，需要修改

青海大学  赵

静

7.2添加“屠宰场点”，将“屠

宰场、农贸市场等”修改为

“其他环节”；7.3 添加“调

查范围及家畜群规模大小等”，

依据实际删除“系统抽样”；

7.4.1.3 中的“即抽样所达到

的精确度,是调整样本量大小

的主要因素”修改为“抽样公

式中误差值不能大于预期流

行率”。

5

9.1；附录

A；附录 B；

附录 C

9.1中的“黄羊”

和“石羊”表述

不准确；根据本

省实际，需要修

改附录 A-附录

C表格内容

海南州动物疫

病预防控制中

心   陈有文

删除 9.1中的“黄羊”和“石

羊”；修改完善附录 A-附录 C 

表格部分内容。

七、与国内相关标准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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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制定本标准时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收集了诸如《动物布鲁氏菌病

诊断技术》SN/T 2436-2010、 《动物布鲁氏菌病诊断技术》GB/T 18646、

《动物疫病监测样品采集、保存及运送技术规范》GB/T18646-2018等标准，

在参考该标准的基础上，结合我省动物疫病流行病学调查实际，对该标准所

列的现场调查内容进行了归类和细化，进行了详细规范，使得本标准在内容

上更详实，可操作性更强，适于在省内推广使用。

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青海省动

物防疫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条款，与现行的国家法律、法规、标准没

有冲突。

八、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在制定本标准时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结合我省家畜布鲁氏菌病防控实

际，对家畜布鲁氏菌病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组织准备、调查范围、问卷调查、

流行病学监测、数据分析、风险分析等内容及方法等进行了细化和规范，使

得本标准在内容上比较详实，可操作性强，实用于省内推广使用。建议将

《家畜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调查技术规范》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并加

大宣传，提高家畜布鲁氏菌病防控力，提高技术水平，为全省开展家畜布鲁

氏菌病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评估奠定基础。我们将随时收集各地的反馈意

见，对本标准不断进行补充和完善，适时进行修订，使之更好为全省家畜布

鲁氏菌病防控工作服务。

九、预期的经济、社会效益

随着家畜布鲁氏菌病疫情反弹，对我国牦牛藏羊产业、肉类产品消费市

场、居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消极的社会影响。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我国家畜布鲁氏菌病防控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一是疫情发生强度明显下降，

各地报告疫情数量、疫情举报数量、病死畜无害化处理数量均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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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关键环节病原污染情况得到改善，养殖、屠宰、运输、无害化处理等环

节污染率明显下降。三是养殖场户生物安全意识明显提高，群防群控格局初

步形成，家畜生产恢复势头良好。

抓好家畜布鲁氏菌病防控，促进牦牛藏羊产业健康发展，提高牛羊肉等

重要副食品有效供给保障能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省畜牧业发展的重

要任务。本标准针对目前省内基层动物疫病防控人员家畜布鲁氏菌病流行病

学调查工作技术不科学、不规范的情况编写的，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必将提

高我省基层动物疫病防控技术人员动物疫病流行病学调查技术能力，提高提

高流行病学调查工作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从而准确掌握全省家畜布鲁氏菌病

流行和发展态势，及时评估疫情发生风险，提出预警预判，为科学防控策略

的制定提供技术支持。促进牦牛藏羊产业，保障畜牧业健康发展和家畜肉及

制品市场供应，必将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家畜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调查技术规范》标准起草小组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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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地方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标准名称：家畜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调查技术规范     承办人:李秀英     联系电话:13897486246

标准起草单位：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填写日期:2022年 6月 24日       共 1页

序号
标准的章、

条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单位（人员）

处理意见

及理由

1 7.4.4
建议删除 7.4.4相关内容，该条“以风险为基础的抽样”内容与 7.4.3重复，同时删除附录

J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

病学中心  赵雯
采纳

2 5.3 建议添加 5.3中的调查范围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

病学中心  沈朝建
采纳

3 7.1；7.2 建议添加 7.1的内容；建议 7.2添加”活畜交易市场”
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

控制中心  蔡金山
采纳

4

参考文献；

附录 D；附

录 F；附录 H

建议将参考书目《兽医流行病学调查与监测》列入参考文献；建议将附录 D、附录 F、附录 H

计算公式修改为正确格式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

院  蔡进忠
采纳

5
附录 A；附

录 B；附录 C

建议将附录 A中的“规模养殖类型及种类”修改为“规模养殖类型及畜种”，并修改相关内

容为“种畜场”、“奶畜场”、“规模饲养场”和“合作社”，畜种单另列出；附录 A“动

物来源”项添加“通过指定通道入境：□A.是 □B.否；是否用备案车辆运输：□A.是 □B.

否。”内容；将附录 A中的“养殖卫生”项修改为“生物安全”，并补充相关内容；附录 B

和附录 C列项中的各选项统一由大写字母排序

大通县动物疫病预防

控制中心  杨继元
采纳

说明：①提出意见数量：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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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标准起草单位或工作组对意见处理结果：采纳 9 个，未采纳 0 个。

      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标准化技术单位审查意见：采纳个，未采纳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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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地方标准预审意见汇总处理表

标准名称:家畜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调查技术规范     承办人:李秀英     联系电话:13897486246

标准起草单位： 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填写日期:2023年 4月 28日       共 1页

序号
标准的章、

条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单位（人员）

处理意见

及理由

1 3.1；7.6
 建议将 3.1 中的“疾病”修改为“动物布鲁氏菌病”，“事件”改为“感染”；7.6 格式

需要重新组织和调整，将“按 DB63/T 1373 执行”修改为“按 GB/T 18646规定的方法检测”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

病学中心  沈朝建
采纳

2 3.8、3.10 删除 3.8、3.10定义，在本文件中是非关键定义词汇
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

控制中心  蔡金山
采纳

3 5.1；5.2

根据本省实际，5.1添加“奶畜场”，建议将整个文件中并将“规模养殖场”、“活畜交易

市场”和“屠宰场”修改为“规模饲养场”、“活畜交易场点”和“屠宰场点”，删除“农

贸市场”；5.2添加“流通”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

院  蔡进忠
采纳

4
7.2；7.3；

7.4.1.3

建议 7.2 添加“屠宰场点”，将“屠宰场、农贸市场等”修改为“其他环节”；7.3 添加

“调查范围及家畜群规模大小等”，依据实际删除“系统抽样”；7.4.1.3中的“即抽样所

达到的精确度,是调整样本量大小的主要因素”修改为“抽样公式中误差值不能大于预期流

行率”

青海大学  赵静 采纳

5
9.1；附录 A；

附录 B；附录

C

9.1中的“黄羊”和“石羊”表述不准确，需要删除；根据本省实际，需要修改附录 A-附录

C表格部分内容

海南州动物疫病预防

控制中心   陈有文
采纳

说明：①提出意见数量： 12 个；

      ②标准起草单位或工作组对意见处理结果：采纳 12 个，未采纳  个。

      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标准化技术单位审查意见：采纳 12 个，未采纳  个。


